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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貸款 7 天冷靜期」安排之條款及細則 

 

1. 「信用卡貸款 7 天冷靜期」安排（「冷靜期安排」）是指如客戶於其貸款（定義見下文）之

成功提取日後 7 個曆日內（包括首尾兩日）（「冷靜期」）完成所有相關貸款之指定條件

（見本條款及細則第 3 或 4 條（視乎情況而定））可被視爲符合行使冷靜期安排之資格並獲

得列於下表所適用之豁免（「合資格客戶」）。 

貸款種類 貸款產品（分別及統稱為「貸款」） 可獲豁免 

分期貸款 

 大新信用卡兌現計劃（每月手續費） 

 大新信用卡兌現計劃（一筆過手續費） 

 大新信用卡「開心消費分期」計劃 

就提早全數清還貸款而需繳交之終止

分期付款計劃手續費 300 港元及扣除

冷靜期利息（定義見本條款及細則第 3

（b）項）之餘下手續費 

循環貸款 

 大新信用卡「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 

於每次進行結欠轉賬交易時收取之 100

港元手續費（只適用於從未就大新信用

卡「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成功行使冷

靜期安排並獲得手續費豁免之客戶） 

 大新信用卡「智‧簡單」折現計劃 

於每次進行折現交易時收取之 100 港

元手續費（只適用於從未就大新信用

卡「智‧簡單」折現計劃成功行使冷靜

期安排並獲得手續費豁免之客戶） 

2. 如成功行使冷靜期安排之要求（「冷靜期要求」）： 

a) 就相關分期貸款，相關貸款戶口將被視爲作提早全數清還貸款處理；及 

b) 就相關循環貸款（不論相關貸款戶口為新開立與否），相關貸款戶口將被視爲作取消及終

止有關貸款戶口處理。 

3. 客戶如欲行使有關分期貸款冷靜期要求之條件： 

a) 於冷靜期內成功填妥「信用卡貸款提早全數還款服務申請表」並親臨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任何分行遞交或郵寄該表格至「香港郵政信箱 333 號」；及 

b) 於符合上述條件 3（a）後於冷靜期內成功： 

i) 全數清還有關貸款所欠之本金全數； 

ii) 全數繳付由提取貸款日翌日起截至成功提早全數還款當日（包括首尾兩日）（該日期以

銀行記錄為準）之冷靜期利息（依照下文第 3（c）條計算）（如適用）；及 

iii) 全額退還因貸款而所獲得的現金獎賞之現金價值（如適用）。 

c) 「冷靜期利息」之計算方法為： 

i) 適用於大新信用卡兌現計劃（每月手續費）及大新信用卡「開心消費分期」計劃 

貸款第一期應計而未付的應繳每期手續費 ÷ 31 日 X 由提取貸款日翌日起截至成功提早全

數還款當日（包括首尾兩日）之曆日（被約至小數後兩個位）。 

ii) 適用於大新信用卡兌現計劃（一筆過手續費） 

貸款第一期應計而未付的應繳一筆過手續費 ÷ 還款期 ÷ 31 日 X 由提取貸款日翌日起截至

成功提早全數還款當日（包括首尾兩日）之曆日（被約至小數後兩個位）。 

合資格客戶應以有關貸款確認信上所列明的資料為準。本行有絕對酌情權決定以上各項應

繳每月手續費及一筆過手續費的計算方法，而計算方法可能會和上述及貸款申請表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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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算方法有所不同。客戶應聯絡本行之客戶服務熱線 2828 8168 以查詢根據上述第 3（b）

條所需繳付／退還之金額總額，如繳付／退還之金額不足或因提供之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

其冷靜期要求將不獲處理。 

4. 客戶如欲行使有關循環貸款冷靜期要求之條件： 

a) 於冷靜期内成功聯絡本行之客戶服務熱線 2828 8168 提出行使冷靜期要求；及 

b) 於符合上述條件 4（a）後於冷靜期内成功： 

i) 全數清還相關賬戶內任何結欠及累積利息（如有）；及 

ii) 全額退還因貸款而所獲得的現金獎賞之現金價值（如適用）。 

冷靜期安排及相關手續費豁免只適用於從未就大新信用卡「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智‧簡

單」折現計劃成功行使冷靜期安排並獲得手續費豁免之客戶。客戶應聯絡本行之客戶服務熱

線 2828 8168 以查詢根據上述第 4（b）條所需繳付／退還之金額總額，如繳付／退還之金額

不足或因提供之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其冷靜期要求將不獲處理。 

5. 合資格客戶將不能享有任何推廣優惠。本行有權從合資格客戶相關之戶口全額扣除因貸款而

所獲得的所有現金獎賞之現金價值（如適用）之金額。 

6. 如本行認為任何冷靜期要求超越冷靜期安排的範圍、屬於不合理或濫用冷靜期安排，本行有

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拒絕相關冷靜期要求、拒絕豁免於本條款及細則第 1 條列明之可

獲豁免款項（如適用）及／或如該款項已經豁免，從合資格客戶相關戶口扣除該相關款項。

任何有關豁免的處理方法以本行的最終決定為準。 

7. 本行保留在事先通知的情況下修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

權。 

8.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應根據香港法律詮譯。任 何因本條款及細則而引起的爭議均

受香港法院的非專有 司法管轄權管轄。 

9. 任何人士若非本條款及細則的一方，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10.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本文提及的服務／產品並不是以歐盟的人士為目標。 


